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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书（科技副总实施的合作项目）
获批的科技副总姓名 获批年度 科技副总编号

签订的五技合同类型 技术开发 □技术转让 □技术许可 □技术咨询 □技术服务

合作双方名称
高校院所名称：

江苏企业名称：

合同起止时间 合同额（万元） 到账额（万元）

发票开票时间

是否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 □是 □否 合同登记编号

项目名称

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本人签名

项目负责人
身份证号码

合作企业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

项目起止时间 2023-2024年 推荐部门 指合作企业所在地科技局

项目参加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，总人数不超过5人，企业参加人员1-3人）

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或职务 本人签名

项目主要内容
和

主要完成指标
（300字以内）

高校院所意见 合作企业意见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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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书（产学研大会达成的合作项目）
第二届产学研大会

备案项目负责人姓名
备案年度 大会备案编号

签订的五技合同类型 技术开发 □技术转让 □技术许可 □技术咨询 □技术服务

合作双方名称
高校院所名称：

江苏企业名称：

合同起止时间 合同额（万元） 到账额（万元）

发票开票时间

是否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 □是 □否 合同登记编号

项目名称

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码 本人签名

项目负责人
身份证号码

合作企业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

项目起止时间 2023-2024年 推荐部门 指合作企业所在地科技局

项目参加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，总人数不超过5人，企业参加人员1-3人）

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或职务 本人签名

项目主要内容
和

主要完成指标
（300字以内）

高校院所意见 合作企业意见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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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书（技术交易活动促成的合作项目）
合作双方参加的

技术交易活动名称
□专利（成果）拍卖季 □J-TOP创新挑战季 交易订单编号

签订的五技合同类型 技术开发 □技术转让 □技术许可 □技术咨询 □技术服务

合作双方名称
技术输出方（指高校院所）名称：

技术吸纳方（指江苏企业）名称：

合同起止时间 合同额（万元） 到账额（万元）

发票开票时间

是否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 □是 □否 合同登记编号

项目名称

技术输出方
项目负责人

手机号码 本人签名

技术吸纳方
项目负责人

手机号码 本人签名

技术输出方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技术吸纳方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号码

技术输出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技术吸纳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项目起止时间 2023-2024年 推荐部门 指合作企业所在地科技局

项目参加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，总人数不超过5人，企业参加人员1-3人）

姓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或职务 本人签名

项目主要内容
和

主要完成指标
（300字以内）

技术输出方意见 技术吸纳方意见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意见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

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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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——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

项目名称

本人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《江苏省科技

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》（苏科技规〔2022〕3号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下

承诺：

1.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、项目实施情况、项目验收材料等，对上述材料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直接责任。

2.恪守科研诚信，无抄袭或剽窃他人科研成果、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、侵犯他人

知识产权、提供虚假信息、违反科学伦理，以及其他科研不端行为；没有通过贿赂或

变相贿赂、故意重复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；督促项目组成员恪守科研诚信并履

行相关承诺，保证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绩真实有效。

3.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组织、协调、推进项目实施，按期完成项目目标任务；依法

依规使用合作经费，保证不发生套取、转移、挪用、贪污合作经费等行为。

4.对于项目合同约定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关键考核指标发生变化的，以及其他严重

影响项目实施的重大事项，及时报项目承担单位审核，由项目承担单位报项目主管部

门和省科技厅。

5.加强项目组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科研诚信管理，若发现科研不端行为，及

时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警告、通报批

评、撤销项目立项等处理并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，情节严重的按相关规定报送至省

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、列入社会信用记录、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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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——项目申报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

项目名称

本单位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《江苏省科

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》（苏科技规〔2022〕3号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

下承诺：

1.严格审核项目申报材料、项目实施情况、项目验收材料等，对上述材料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。

2.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，按照规定建立规范科研行为、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

的相关制度，与本单位项目组成员签订科研诚信承诺书，督促其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

相关承诺，保证本单位项目组成员身份及业绩真实有效，无编报虚假预算、篡改单位

财务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科研不端行为；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、故意重复

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，严肃查处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。

3.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，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，落实相关项目保障

条件，完善合作经费管理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，加强对合作经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

保证合作经费专款专用，对项目合作经费实行单独核算，保证不发生套取、转移、挪

用合作经费等行为。

4.如发生项目主要信息变更、合同约定的主要研究目标或关键考核指标需要调

整，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项目实施等重大事项的，及时报项目主管部门和省科技厅。

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警告、通报

批评、撤销项目立项等处理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，情节严重的按相关规定报送至省公

共信用信息平台、列入社会信用记录、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： 项目合作单位（盖章）： 2023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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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——项目主管部门科研诚信承诺书

项目名称

本单位在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《江苏省科

技计划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》（苏科技规〔2022〕3号）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

下承诺：

1.本单位已切实履行现场实地审核责任，项目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完整齐

全、真实有效。该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，项目负责人和申报单位符合申报资格要求；

审核推荐项目过程中，无违规推荐、审核不严等行为。

2.切实履行主管部门管理职责，认真审核项目合作经费，监督项目实施及合作经

费使用，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及负责人按期实施和完成合作项目。

3.协助或接受委托做好项目检查、验收等，协调项目的实施推进，及时向省科技

厅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。

4.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重大事项变更报告的审核，并及时报省科技厅。

5.做好项目执行情况及合作经费使用监督工作，积极配合省科技厅对项目承担单

位及项目负责人进行信用评价。

若发生上述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并按照有关

规定承担相关责任。

项目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2023年 月 日



抄送：省委人才办，省教育厅，省知识产权局。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3年9月25日印发


